2025年泉港设施农业园区日光温室改造提升项目建设方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现“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目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立足我区农业产业发展实际，为进一步改善我区设施农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设施蔬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城乡居民蔬菜供给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特制定此方案。

一、项目区概况

（一）项目区情况

项目区位于头营镇泉港村，共有日光温室368座，长度40-131米不等，其中近年维修过的50栋，现状大棚除2022年维修过的外，所涉及的其他大棚建设年代早（2008年），服役时间长，突出问题表现在：一是棚的整体高度低，保温效果差，作物出产率低，棚与棚之间间距小（6.5-7米左右）；二是棚后墙低（2.2米左右）且薄，过去人工夯筑，夯实密度低，保温性能弱，大多数墙体减蚀严重，部分墙体坍塌；三是钢结构腐锈，承重能力差；四是稻草填充后屋面腐败，保温能力低。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项目区设施农业温棚大部分建设时期早，由于当时温棚为第二代节能温室建设标准较低，温棚低，钢桁架间距大，且经过近20年的运行部分温棚在基础设施上出现破损、损坏，导致温棚无法耕种发挥经济效益，不利于移民通过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本项目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价值链的构建优化，可有力促进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实现农业技术、规模、效益的同步提升，让设施农业发挥更好的效益，起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作用。

二、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计划维修头营镇泉港村221座（自然栋，折60米标准栋303栋），主要维修内容包括耳房、耳房与日光温室主体连接处、墙体、钢架、立柱、后屋面及配套小路、门窗、电表箱等，维修后统一脊高3.9米、墙高2.9米、净跨度7.5米、长度保持原日光温室长度。

三、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筹措

（一）投资概算

项目总投资2648.10万元，其中：工程费2546.46万元，工程其他费用125.68万元（包括项目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费、编制清单及招标控制价、招投标代理服务费、监理费、检测费等），预备费26.72万元，废旧钢材折旧费50.76万元（在工程费中扣减）。
（二）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2648.1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彩票公益金531万元，自治区财政资金500万元，整合涉农资金1617.1万元。
四、项目建设期限
项目建设时间为2025年7月-2026年8月。

2025年7月，调查研究并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5年8-9月，完成项目初步设计、项目审批和招投标工作；

2025年10-2026年6月，开工维修并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2025年7月，项目验收、审计和资金支付；

2025年8月，完成项目总结及绩效评价报告等。
五、项目组织管理与运行

（一）项目管理的组织机构与职责

1、成立项目领导小组

项目领导小组主要负责项目的组织、协调和督促落实，确保项目建设任务保质保量完成。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张玉龙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员：白永强  区农技中心主任

李春琴  头营镇人大主席

魏巧乐  局规划财务股股长
2、成立项目实施小组

项目实施小主要负责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落实项目审批、招投标、督促项目实施、完成项目验收、资金支付、绩效报告及总结等各项工作。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白永强  区农技中心主任

成  员：张宏熹  区农技中心支部书记
王慧娟  区农技中心副主任

兰  莹  区农技中心办公室主任

叶宏金  头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李  烈  区农技中心干部

黄正军  区农技中心干部

张雪梅  区农技中心干部

马  瑜  区农技中心干部

戴莉莉  区农技中心干部

张艳玲  区农技中心干部

张桂红  区农技中心干部
（二）项目监督与管理

1、加强项目管理，确保项目质量

项目建设实行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合同制，确保项目如期建成。

2、项目法人制

该项目建设单位为固原市原州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单位法人白永强，项目负责人张宏熹。

3、项目招投标制

按照《农业基本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招标。

4、项目合同制

该项目为工程建设项目，需进行合同制管理，招标后，和中标企业签订施工合同。

5、项目验收和资金使用管理

（1）项目验收

项目结束后，由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相关专家、设计、监理、施工方等单位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部门及专家进行县级验收，验收合格后,在政府网站公示（公示天数7天）。

（2）资金使用及管理

建设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严格执行有关资金使用审拨、审批、审核制度，认真接受国家及其委托监督部门的监督审计，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合理。施工合同签订后，支付30%工程材料款，根据工程进度，分批支付55%工程款，剩余15%工程款待工程审计结束后，以审计报告金额支付到总工程款的97%，剩余3%工程款作为质量保证金。

6、建档管理

建立项目建设档案，做到项目申报、立项、实施方案、年度总结、绩效评价等档案资料齐全。

7、绩效评价

为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通过项目绩效目标考核客观、真实地反映财政项目实施情况。同时，为充分发挥项目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高项目建设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依据项目建设目标完善考核方案，强化过程监管，把绩效管理贯穿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统一标准，逐级把关，阳光操作，确保绩效考核真实客观反映项目建设成效。

六、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维修日光温室221栋，年日光温室单栋产值约2.5万元，总产值552.5万元，纯收入约160万元。

（二）社会效益
进一步改善设施农业基础设施面貌，提高设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直接受益户221户约700人。

（三）生态效益
通过设施种植，可增加地表覆盖面，降低水蚀和风蚀；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可减少农药、化肥的施用量和次数，降低农药、化肥对土壤、空气、水源的污染，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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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原州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2025年9月19日
附件1：
2025年泉港设施农业园区日光温室改造提升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
为加强项目管理，充分发挥项目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高项目建设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改善我区设施农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条件，推动设施蔬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通过项目绩效目标考核客观、真实地反映财政项目实施情况。立足我区农业产业发展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要求
依据项目建设目标完善考核方案，强化过程监管，把绩效管理贯穿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统一标准，逐级把关，阳光操作，确保绩效考核真实客观反映项目建设成效。
二、考核原则

 按照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客观公正、严格公平的原则，严格考核程序、考核内容、考核标准，并自觉接受监督，确保考核工作公平、公正。坚持考核结果与补助经费挂钩，考核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持续推进项目管理工作。

三、考核内容

（一）项目管理。按照项目前有方案，实施中有监督检查，项目完成后及时总结验收，加强项目管理，确保足额完成项目任务，规范项目资金支出。主要包括项目实施方案制定、资金管理、宣传培训、档案整理、项目总结验收等方面。

（二）项目建设效果。对照任务清单、项目绩效目标和资金分配使用，实事求是开展项目效果评价。评价体现任务与资金使用相匹配，资金投入与产出效益相匹配原则，量化产出效益，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绩效评价要用数据说话，为提升项目管理和建设水平提出可评价可参考意见建议。
四、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

依据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对项目实施绩效情况进行自评，绩效评价共设立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9个。项目采用百分制考核，其中：资金情况10分，绩效目标完成情况90分。
五、考核方法

单位自评：在主管部门验收之前，对照制定的验收办法，首先组织自验自评，形成自评报告提交主管部门，同时提交项目实施的情况：实施方案、项目总结材料和自验报告。

县级评价：在收到自验报告和相关材料后，主管部门组织有关技术、财务专家组成验收小组，制定验收工作方案，对下属单位执行的项目进行抽查，并形成自验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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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2025年泉港设施农业园区日光温室改造提升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张宏熹

	主管部门
	原州区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原州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648.1

	
	其中：财政拨款
	2648.1

	
	其他资金
	0

	总体目标
	计划维修头营镇泉港村221座，主要维修内容包括耳房、耳房与日光温室主体连接处、墙体、钢架、立柱、后屋面及配套小路、门窗、电表箱等。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日光温室维修数量
	22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
	合格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6年8月

	
	
	成本指标
	完成项目投资（万元）
	2648.1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单栋日光温室年产值
	增加

	
	
	社会效益
	设施基础面貌，综合生产能力
	改善、提高

	
	
	生态效益
	生态环境的保护
	有利于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6%




